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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税文件】 

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9号 

 

为配合增值税税率的简并，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进行了调

整，现公告如下： 

 

  一、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后增值税纳税申

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3号）附件 1《增值税纳税

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中的“11%税率”栏次调整为两

栏，分别为“11%税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11%税率的服务、不动产

和无形资产”，调整后的表式见附件 1，所涉及的填写说明调整内容见附件 3。 

 

  二、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3号附件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

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中的第 8栏“其他”栏次调整为两栏，分别为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和“其他”，调整后的表式见附件 2，所涉及的填

写说明调整内容见附件 3。 

 

  三、本公告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3 号

附件 1中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和《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3.关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填写说明的调整

事项 
 

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7〕5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现将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48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49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50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50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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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管产品管理人（以下称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

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

缴纳增值税。 

资管产品管理人，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 

 

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养老保险公司。 

  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信托（包括集合资金信托、单一资金信

托）、财产权信托、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私募投资基金、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

股债结合型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养老保障管理

产品。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资管产品管理人及资管产品。 

 

  二、管理人接受投资者委托或信托对受托资产提供的管理服务以及管理人发

生的除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其他业务），按照现行

规定缴纳增值税。 

三、管理人应分别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

税额。未分别核算的，资管产品运营业务不得适用本通知第一条规定。 

 

四、管理人可选择分别或汇总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税

额。 

 

五、管理人应按照规定的纳税期限，汇总申报缴纳资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

业务增值税。 

 

六、本通知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 

 

对资管产品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

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

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回到目录 

【所得税文件】 

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4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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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号）第四

十四条规定，现就有关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

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

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二、对签订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议（以下简称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

其中一方发生的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内的广告费和业

务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按照分摊协议归集 

至另一方扣除。另一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限额时，可将按照上述办法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计算在内。 

 

三、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四、本通知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执行。 
 

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7〕4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现就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

所得额上限由 30万元提高至 50万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50万元（含 50万

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前款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

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5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5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二、本通知第一条所称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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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

上述相关指标。 

 

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5〕34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5〕99号）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废止。 

 

四、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规定，积极做好小型微利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工作，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24号 

 

 为贯彻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根据《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

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及《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简称

《工作指引》）以及相关税收规定，现就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

问题公告如下： 

 

  一、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注明的发证时间所

在年度起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并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在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在年底前仍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相应期

间的税款。 

 

  二、对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且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税务部门如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发现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或享受优惠期间不符合《认

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认定条件的，应提请认定机构复核。复核后确认不符合

认定条件的，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通知税务机关追缴其证书

有效期内自不符合认定条件年度起已享受的税收优惠。 

 

  三、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汇算清缴时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76号）规定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高新技术企

业资格证书履行备案手续，同时妥善保管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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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4.年度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

技术领域》规定范围的说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及对应收入资料； 

  5.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证明材料； 

  6.当年和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及占同期销售收入比例、研发费用管

理资料以及研发费用辅助账，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具体格式见《工作指引》附

件 2）； 

  7.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四、本公告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2016 年 1月

1日以后按《认定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本公告规定执行。2016年 1月 1

日前按《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172号）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仍按《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 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76号的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4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回到目录 

 

【其他税费】 

关于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免税图册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22号 

 

为进一步规范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免税管理，依据《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8 号公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有固定装置非运

输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3号）

的规定，税务总局决定调整规范《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免税图册》（以下简

称《免税图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05年 1月至 2016年 5月下发的《免税图册》（总第 1册至第 50册，

以下简称《历史免税图册》），至 2017年 7月 31日停止执行。 

 

  二、《历史免税图册》中，符合免税条件并需要列入《免税图册》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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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车辆生产企业或纳税人依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3号、《国家税务总

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信息采集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5年第 96号）和《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修改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信息采集表和车辆图片要求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6 年第 55 号）的规定，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重新提交相关信息及资料。税务总局将对生产企业或纳税人提交的信息及资料按

规定进行核实，更新《免税图册》。 

 

  特此公告。  
  

回到目录 

【征管法治】 

关于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21号 

 

为推进税务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提高办税便利化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定，以及国务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参照《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税务总局决定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进行简并优化，并将《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税务行政许可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1

号）所附的税务行政许可文书样式和税务行政许可项目分项表更新。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 简化受理文书 

对能够当即办理的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出具和送达《准予税务行政许可

决定书》，不再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各省税务局确定本省税务行

政许可事项即办范围。网上受理税务行政许可申请的，通过电子回执单等方式予

以确认。 

 

  二、提供代办转报服务 

  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与申请人不在同一县（市、区、旗）的，申请人可在

规定的申请期限内，选择由其主管税务机关代为转报申请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在

核对申请材料后向申请人出具材料接收清单，并向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转报。

代办转报一般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有条件的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

实现申请资料网上传递。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收到转报材料后，对符合受理条

件的，出具并及时送达《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税务机关对代办转报事项

应当做好台账登记。代办转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三、简化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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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为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发放的证照或批准文书，或

者相关证照、批准文书信息能够通过政府信息共享获取的，申请人只需提供上述

材料的名称、文号、编码等信息供查询验证，不再提交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取消

经办人、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报送要求，改为当场查验证件原件。网上申请的，

提供经办人、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电子照片或扫描件。各省税务局可以结合推行

实名办税情况，进一步简化办税人员身份证件查验程序。 

 

  四、实现咨询服务可预约 

  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通过官方网站、电子邮箱或移动办税平台等咨询服务

预约渠道，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相关问题的咨询实现 24 小时可预约。税务机关

受理预约事项后，与纳税人协商约定在适当的工作时间提供咨询服务。 

 

  五、完善文书送达方式 

  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与申请人不在同一县（市、区、旗），或者直接送达

税务行政许可文书存在其他困难情形的，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以委托申请人

主管税务机关代为送达，也可以根据申请人书面要求，按照申请人在《税务行政

许可申请表》上填写的地址，在文书出具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的，以挂号函件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并视为已送达。税

务机关应当保留邮寄单据并做好台账登记。邮寄送达不得收取任何费用。鼓励有

条件的税务机关提供网上出具税务行政许可电子文书服务，方便申请人自行下载

打印。 

 

  本公告自 2017年 7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税务行政许可文书样式 

 2.税务行政许可项目分项表 
 

 

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

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2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

的通知》（财税〔2017〕43 号）等规定，现就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

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无论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其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50 万元（含

50 万元，下同）的，均可以享受财税〔2017〕43 号文件规定的其所得减按 50%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62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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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以下简称“减半征税

政策”）。 

  前款所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

十二条或者财税〔2017〕43号文件规定条件的企业。 

  企业本年度第 1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未完成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

无法判断上一纳税年度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可暂按企业上一纳税年度

第 4季度的预缴申报情况判别。 

 

  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

填写纳税申报表的相关内容，即可享受减半征税政策，无需进行专项备案。 

 

  三、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 

 

  四、本年度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按照以下规定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一）查账征收企业。上一纳税年度为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分别按照

以下规定处理： 

  1.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的，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不超过 50 万元的，可以享

受减半征税政策； 

  2.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预缴的，预缴时可以享受减半征税

政策。 

  （二）定率征收企业。上一纳税年度为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预缴时累

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5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三）定额征收企业。根据减半征税政策规定需要调减定额的，由主管税务

机关按照程序调整，依照原办法征收。 

  （四）上一纳税年度为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预计本年度符合条

件的，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50 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

税政策。 

  （五）本年度新成立的企业，预计本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预缴时

累计实际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5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五、企业预缴时享受了减半征税政策，年度汇算清缴时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补缴税款。 

   

六、按照本公告规定小型微利企业 2017年度第 1季度预缴时应享受未享受 

减半征税政策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

减。 

 

  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

纳税申报表(2015年版)等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31号）

附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和年度预缴纳税申报表(B类，2015

年版)》填报说明第三条第（五）项中“核定定额征收纳税人，换算应纳税所得

额大于 30 万的填‘否’”修改为“核定定额征收纳税人，换算应纳税所得额大

于 50万元的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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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1 号）在 2016 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后废止。 

 

  特此公告。 
 

关于做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推行所需税控设备管理工作

的通知 

税总函〔2017〕23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全面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推行工作的

指导意见》（税总发〔2017〕31 号），进一步加强对增值税税控系统服务单位

（以下简称“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积极推进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所需税控

设备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所需的税控服务器和税控盘组等设备（以下简

称“其他税控设备”）的发售、S/N 号录入、发行、安装、调试、技术支持等相

关事项按照增值税税控专用设备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各地税务机关应在 3 个工

作日内为纳税人或其书面委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办理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

设备的录入、发行等事宜，不得限定是否本省购买等附加条件，不得以任何理由

推诿、拖延或拒绝。纳税人或其书面委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可以直接向服务单位

总部购买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备，无需经其他单位确认。服务单位不得以

任何理由推诿、拖延或者拒绝向纳税人或其书面委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发售税控

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备。 

 

  二、主管国税机关应建立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税控设备监督管理工作制度，

设立“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税控设备监督管理工作台账”，参照《增值税税控系

统安装使用告知书》《增值税税控系统技术服务协议》《增值税税控系统安装单》

等文书（复印件留存备查）准确记录相关时间。通过对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

设备申请领购时间、领购完毕时间、录入完毕时间、发行完毕时间的及时记录，

进行全流程监控管理，保障纳税人及时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三、各级国税机关要加强对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增值税税控系统服务单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5〕

118 号，以下简称“监管办法”）的规定落实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备发售

的具体要求，督促服务单位在接到申请后 3～5 个工作日内向纳税人或其书面委

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发售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备。如发现未按时发售、安

装、调试等问题可依据监管办法第四章“违约责任”相关条款进行处罚，视情形

严重程度可暂停其服务资格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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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税务总局将对各省国税局服务单位监督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

对监管不力的单位将进行通报批评。2017 年 9 月 30 日前，请各省国税局将本通

知的落实情况通过 FTP 指定目录（FTP:/center/货物和劳务税司/税控稽核处/电子

发票税控管理工作）上报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回到目录 

【财务会计】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

净损失的会计处理》的通知 

财会﹝2017﹞16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实现企业

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和等效，我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号——关于权益

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

理.docx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

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的通知 

财会﹝2017﹞17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实现企业

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和等效，我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5521628417.docx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552162841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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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

础的折旧方法.docx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

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的通知 

财会﹝2017﹞18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实现企业

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和等效，我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

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

础的摊销方法.docx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

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的通知 

财会﹝2017﹞19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实现企业

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和等效，我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

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

受方是否为关联方.docx 

 

回到目录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7055685277.docx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7055685277.docx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8562170360.docx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8562170360.docx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9794986303.docx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P02017062160979498630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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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 

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4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继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现就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

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二、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

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三、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

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四、本通知所称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

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

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

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

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

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

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

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本通知所称小额贷款，是指单笔且该农户贷款余额总额在 10万元（含本数）

以下的贷款。 

本通知所称保费收入，是指原保险保费收入加上分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后

的余额。 

 

  五、金融机构应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进行单独核算，不能单

独核算的不得适用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 

六、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征的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或

予以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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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实施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 

财税〔2017〕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民政局： 

  为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现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 3 年内按每户每年 8000 元为

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并报财政部和税务总

局备案。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

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纳税人的实际经营期不足一年的，应

当以实际月份换算其减免税限额。换算公式为：减免税限额=年度减免税限额÷

12×实际经营月数。 

  纳税人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当月，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

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以及税务机关要求的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

机关备案。 

  二、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

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 3年内按实

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4000 元，最高可上浮 50%，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

并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备案。 

  本条所称服务型企业是指从事《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附件）中“不动产租赁服务”、“商务辅助服务”（不含货物运

输代理和代理报关服务）、“生活服务”（不含文化体育服务）范围内业务活动

的企业以及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登

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纳税人按企业招用人数和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核定企业减免税总额，在核定

减免税总额内每月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

加。纳税人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小于核定减免税总额的，以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附加为限；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

方教育附加大于核定减免税总额的，以核定减免税总额为限。 

  纳税年度终了，如果企业实际减免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定的减免税总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扣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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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再结转以后年度扣减。 

  计算公式为：企业减免税总额=∑每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本企业工

作月份÷12×定额标准。 

  企业自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次月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并于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的当月，持下列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1.新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

2.企业与新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企业为职工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记录；3.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见附件）；4.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本通知所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

中央军委令第 608号）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 

 

  四、本通知的执行期限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通知规

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备案减免税管理，纳税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税收优

惠政策在 2019年 12月 31日未享受满 3年的，可继续享受至 3年期满为止。 

  对《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号）附件 3第三条第（一）项政策，纳税人在 2016年 12月 31日

未享受满 3年的，可按现行政策继续享受至 3年期满为止。 

 

  五、如果企业招用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既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又适用其他扶持就业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

能重复享受。 

  各地财政、税务、民政部门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把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加强部门间

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逐级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反映。 

  附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样式） 

 

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 

财税〔2017〕4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现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持《就业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

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在 3 年内按每户每年 8000 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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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并报财政部和税务

总局备案。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

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上述人员是指：1.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

年以上的人员；2. 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

登记失业人员；3. 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历教育

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

即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二、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

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

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人员，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

为每人每年 4000 元，最高可上浮 3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

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并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备案。 

  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业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扣减，当年扣减不完的，

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本条所称服务型企业，是指从事《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附件）中“不动产租赁服务”、“商务辅助服务”（不含货物运

输代理和代理报关服务）、“生活服务”（不含文化体育服务）范围内业务活动

的企业以及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登

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三、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人员按以下规定申领《就业创业证》： 

  （一）按照《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24号）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

态的城镇常住人员，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申领《就业创业证》。

对其中的零就业家庭、城市低保家庭的登记失业人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在其

《就业创业证》上予以注明。 

  （二）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凭学生证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

申领《就业创业证》，或委托所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

代为其申领《就业创业证》；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离校后直接向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按规定申领《就业创业证》。 

（三）上述人员申领相关凭证后，由就业和创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

人员范围、就业失业状态、已享受政策情况进行核实，在《就业创业证》上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企业吸纳税收政

策”字样，同时符合自主创业和企业吸纳税收政策条件的，可同时加注；主管税

务机关在《就业创业证》上加盖戳记，注明减免税所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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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通知的执行期限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通知规

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备案减免税管理，纳税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税收优 

惠政策在 2019年 12月 31日未享受满 3年的，可继续享受至 3年期满为止。 

对《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文件附件 3 第三条第（二）项政策，纳税人在 2016 年 12 月

31日未享受满 3年的，可按现行政策继续享受至 3年期满为止。 

 

五、本通知所述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已享受扶持就业

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企业的

就业人员既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适用其他扶持就业的专项税收优

惠政策，企业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能重复享受。 

 

  六、上述税收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教育部、民政部另行制定。 

  各地财政、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把大力支

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

作，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政策的

执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逐级向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反

映。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在“三农”、小微企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现将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对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金

融办、局等）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

税。 

  二、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对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金

融办、局等）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三、自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对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金

融办、局等）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按年末贷款余额的 1%计提的贷款损失准

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具体政策口径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9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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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通知所称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

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

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

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

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

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

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

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本通知所称小额贷款，是指单笔且该农户贷款余额总额在 10万元（含本数）

以下的贷款。 

  五、2017年 1月 1日至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征的应予免征的增值税，可抵

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或予以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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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大服务名录】 

永大服务名录 

序

号 

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办公地址 

1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王伟明 13301376128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301 室 
2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姚敏丽 18906009990 厦门市思明区仙岳456

号永升海联中心14楼 

 3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贺晓峰 13668947831 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

寺右一马路18号泰恒大

厦808 室 

 4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周晓东 13918875755 上海市闸北区灵石路

658 号大宁财智中心 3

楼 301 
5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吴彪 13983521820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9

号B幢海怡花园12-1 

 6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宋红岩 

 

13756091111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建

设广场高层公寓12楼

1310室 

 

7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杨博 13355126077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吴

泰闸路107号 

 8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余梅兰 15906063991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街保

险大厦1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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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龚昌达 13328318500 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

号金皇大厦7层701室 

 10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张家口分公司 

姚春青  

 

15383138642 张家口市宣化区东草市

街5号院2号楼2单元101

室 

 11 四川永大海韵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杨焕贵 

 

13880168822 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

五段46号天紫界商业大

厦29楼1号 

 12 河北永大维信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赵辉 13933049003 石家庄市新石北路 368

号创新大厦 907 室 

13 安徽永大正瑞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潘震 13956013518 

 

合肥市庐阳区毫州路

135 号天庆大厦 A 幢

902室 
14 贵州永大合舜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韦西贝 13809436045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合

群路一号龙泉大厦 13

楼 AB座 

15 北京永大瑞华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兆伟 13501258568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302 室 

16 辽宁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宋雷 13304045745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

52号 1016 

17 湖南永大德缘彩虹税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建新 1346755296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

大一路 755 号国杰大厦

6楼 
18 河南永大光华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邵启芳 13526898199 郑州市伏牛路 53号 

19 浙江永大德宏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方东标 13858119388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23

号百脑汇科技大厦1424

室 

 20 淮南永大和正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 

 

朱泉 13305543558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人民南路 220 号 

21 西安永大倡导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10909室 

 

吴爱云 13772069132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东

元西路 3号 4 幢 1单元 

22 天津永大平泽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吴士友 13920912657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路与

泰来西道交口西南侧长

瀛里 70-1-701 

23 深圳市嘉信瑞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周维光 15818792732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佳

和华强大厦 B 座 2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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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声明： 

1.本刊所收录的文件均来自官方网站。未经核对，仅供了解、参考学习，如

使用请以各级政府公报上刊登的标准文本为准。 
 

2.版权所有，免费使用，禁止商用，违规追究。 


